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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恒兴力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恒兴力”）向衢州智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衢州智宝”）转让所持本公司股份 1,568,197,790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8.43%)，转让价款合计现金人民币

3,006,235,163.43 元，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没有变化 

 待受让方完成尽调后，转受让双方还将就分批次转让安排和付款

安排签署《补充协议》 

 风险提示：（1）新湖集团和恒兴力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数量占其

所持股份的 63.08%，完成上述股份转让需新湖集团、恒兴力对部

分质押股份做出解质押安排。（2）本次股份转让尚需转受让双方

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并经相关国资监管部门审批通过、其他主

管部门（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关于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的审批（如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等程序，方能办理

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本次股份转让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接到公司

控股股东新湖集团的通知，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股东架构、争取地方政

策支持、全面深化合作、推进公司转型，2024 年 1 月 8 日，新湖集

团、恒兴力与衢州智宝签署了《关于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

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现将协议内容提示公告如

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2024年1月8日，新湖集团、恒兴力与衢州智宝签署了《关于新湖

中宝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新湖集团、恒兴力拟以协议转

让方式向衢州智宝分别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1,358,206,250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15.96%)和209,991,54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2.47%)的无限

售条件A股流通股股份，合计转让股份数为1,568,197,790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18.43%)，转让价格为1.9170元/股（未低于协议签署日前一日

公司股票收盘价的9折），转让价款合计现金人民币3,006,235,163.43

元。 

新湖集团将直接持有本公司557,969,620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6.56%，恒兴力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实际控制人黄伟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2,415,541,766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8.39%；衢州智宝将直接持有本公司1,568,197,790股股份，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18.43%；衢州智宝及其关联方衢州市新安财通智造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新安财通”）合计持有本公司

2,428,132,090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8.54%。 

本次股份转让后，上市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将继续保持稳

定。目前公司董事7名，新安财通提名1名，新湖集团提名3名，剩余3

名独立董事，且短期内不会有变化，黄伟及其一致行动人仍能控制上

市公司董事会。基于此，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上述协议转让与公司总股本变化、新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减

持一起构成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姓名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

例（%） 

持股数量(股) 

占当前总

股本的比

例（%） 

黄伟 1,449,967,233 16.86 1,449,967,233 17.04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26,975,870 22.41 557,969,620 6.56 

宁波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62,334,913 5.38 407,604,913 4.79 

浙江恒兴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9,991,540 2.44 0 0 

新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4,049,269,556 47.09 2,415,541,766 28.39 

衢州市新安财通智造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9,934,300 10.00 859,934,300 10.11 

衢州智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0 1,568,197,790 18.43 

受让方及其关联方合计 859,934,300 10.00 2,428,132,090  28.54 



注：（1）本公司于2023年4月25日披露了《关于注销回购股份暨股份变动公告》

（公告临2023-026号），注销回购股份90,402,736股，本公司总股本由8,599,343,536 

股减少为 8,508,940,800 股。总股本减少后，新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上升为47.59%；新安财通持股比例上升为10.11%。（2）2023年5月至2023年7月，

新湖集团一致行动人宁波嘉源大宗交易减持本公司股份54,730,000股，新湖集团

累计转融通出借本公司股份54,730,000股。新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

3,939,809,556股，持股比例为46.30%。（3）2023年11月至本公告提交日，新湖集

团转融通出借的43,930,000股到期归还至新湖集团股票账户。新湖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3,983,739,556股，持股比例为46.82%。（4）本次股份协议

转让完成后，新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2,415,541,766股，持股比

例为28.39%。（5）新湖集团剩余转融通出借的10,800,000股将于2024年1月11日到

期归还，届时新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2,426,341,766股，持股比

例为28.52%。 

（三）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1）转让方一：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田家桥2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2928410C 

法定代表人： 林俊波 

注册资本：37,738.33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1994年11月30日 

主要经营范围：能源、农业、交通、建材工业、贸易、投资等 

主要股东：黄伟先生、李萍女士分别持有新湖集团57.62%、

24.71%的股份，黄伟先生与李萍女士为夫妻关系。 



（2）转让方二： 浙江恒兴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田家桥2号三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53951206K 

法定代表人： 易景璟 

注册资本：261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03年8月18日 

主要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实业投资、贸易、高科技产业投资等 

主要股东：新湖集团持有100%股份。 

（3）受让方： 衢州智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世纪大道711幢2单元305-5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MAD8LF8P9X 

执行事务合伙人：衢州智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杨鲁

宁) 

注册资本：35001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2024年1月5日 

主要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衢州智宝由衢州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工业”）、

衢州智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截至目前，衢州智宝的合伙人

及出资认缴情况如下： 



合伙人类别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比例 

普通合伙人 衢州智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 0.0029% 

有限合伙人 衢州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50,000.00 99.9971% 

合计 350,010.00 100.0000% 

衢州工业系衢州智宝的控股股东，衢州工业同时是本公司股东新

安财通（持有本公司10.11%的股份）的有限合伙人的控股股东，持有

新安财通49.80%的合伙份额。截至目前，衢州智宝及其关联方新安财

通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如下： 

 

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自有或自筹资金 

2、转让股份数量：新湖集团、恒兴力分别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1,358,206,25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15.96%)和209,991,540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2.47%)的无限售条件A股流通股股份，合计转让股份数为

1,568,197,79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18.43%)。 

3、转让价格及价款：转让价格为1.9170元/股，转让价款合计现



金人民币3,006,235,163.43元。 

若发生送股、公积金转增、配股等事项，且该等股份变动实际发

生在过渡期内的，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的股份数量及每股转让价格应

根据证监会、上交所的除权除息规则同时作相应调整。 

4、付款安排：受让方应全部以人民币现金方式向转让方支付标

的股份转让价款。本次交易项下的股份转让价款可采取分期支付的方

式，具体的支付节奏和每期支付条件、比例、金额、账户等事项，由

各方结合本次股份转让的工作进展友好协商一致后以补充协议方式

约定。 

5、股份转让安排：本次交易项下的股份过户，可采取分批次过

户的方式（每批次过户股份的比例不低于目标公司总股本的5%）。 

6、尽调安排：本协议签署后，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前，受让

方有权在合理期限内尽快完成对目标公司进行财务、法律、业务等方

面的尽职调查，转让方应予以配合。 

7、过渡期安排： 

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则和目标公司章程规定、且不对

目标公司（即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即目标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企业，下同）正常生产经营管理造成不利影响的前提下，转让方确

保目标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在过渡期内不主动进行以下事项（截至本协

议签署日前，目标公司已披露的、或经目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依

法审议通过的事项；或经受让方明确书面同意的事项，均不受本条限

制）： 



（1）对目标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单独或合计造成价值超过10亿元

的金钱或者非金钱的损失； 

（2）筹划或进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资产重组、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公开增发、配股、发行可转换债券、发行公司债券（不

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除外）、企业债券等； 

（3）目标公司拟作出任何分配利润的议案，但依据证券法律法

规、监管规则要求和目标公司章程规定并经目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分配利润方案除外； 

（4）目标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停止经营业务、变更主要的经营范

围或主营业务、扩张非主营业务或在正常业务过程之外经营任何业

务，其他导致目标公司或其下属企业主体不能存续或不能正常经营的

事件或情形； 

（5）除因开展现有正常生产销售经营所发生的事项外，任何出

售、转让、许可、抵押、质押或以其他方式处置目标公司或其下属企

业单笔5亿元以上资产（含对外投资、无形资产等，许可、抵押、质

押给目标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企业除外）；但因正常生产销售经营

所产生的单笔5亿元以上上述处分事项应当按照目标公司制度进行，

并在作出决策后3日内书面告知受让方； 

（6）除因开展现有正常生产销售经营所发生的事项外，修改、

终止、重新议定目标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已存在的标的金额单笔5亿元

以上的协议；但因正常生产销售经营所产生的5亿元以上处分事项应

当按照目标公司制度进行，并在作出决策后3日内书面告知受让方。 



目标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原协议同一交易主体增减原协议标

的金额五亿元以下的事项不受本条限制； 

（7）终止、限制或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续办或维持

目标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任何重大业务许可，政府部门或法律法规要求

的除外； 

（8）导致目标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受到重大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的事件或情形； 

（9）目标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对外提供任何保证、抵押、质押或

其他担保，目标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为目标公司及其他

控股子公司或联营/合营企业（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为生产经营提

供的担保、或者目标公司因经营之必要与转让方一或其关联方而进行

的互保除外； 

（10）进行任何与目标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股权或出资相关的收

购、兼并、资本重组有关的谈判或协商，或与任何第三方就该等重大

交易达成任何协议； 

（11）目标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作为被告涉及重大诉讼、重大仲裁

事项，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12）目标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重大违约

情况； 

（13）提议或投票任命、罢免目标公司现任董事、向目标公司推

荐新的董事、修改上市公司章程、内控制度、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议事规则或类似文件，但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14）目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或者重大违

法失信、无法履行职责(但董监高出现前述各情况后已相应改选改聘

的情况除外)或者未经受让方同意发生超过董监高各自半数人员的重

大变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正常换届的情形除外)； 

（15）影响本协议合法性、有效性、约束力或可强制执行效力的

事件或情形； 

（16）其他重大不利变化情形，包括但不限于股权结构、经营管

理、核心业务、核心人员、纳税情况、劳动人事、主要资产、诉讼仲

裁方面的重大不利变化。 

为免疑义，本条所述金额均以涉及的项目整体金额为准，不可分

批次计算。 

8、本协议自各方签署后成立并于以下事项完成之日起生效： 

（1）本次交易获得受让方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并经相关国

资监管部门审批通过； 

（2）本次交易获得其他主管部门（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

关于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审批同意（如需）。 

9、在以下情况下，本协议可以在过户完成日以前予以解除或终

止： 

（1）经双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 

（2）受不可抗力影响，任何一方可依本协议约定终止本协议。 

10、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受让方有权向目标公司推荐或提名相

关董事、监事，转让方应促使目标公司予以配合，该等具体事项由各



方结合本次交易的工作进展友好协商一致后以补充协议方式约定。 

11、转让方承诺，过渡期不主动增持目标公司股份；若发生被动

增持的，则应当于该被动变更事项发生当日通知受让方，并配合受让

方对本协议进行调整。 

（二）本次拟转让的股份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本次股份转

让未附加特殊条件，后续双方将就分批次转让安排和付款安排签订补

充协议；协议双方对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协议双方就

转让方在新湖中宝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不存在其他安排。 

二、 风险提示 

1、新湖集团和恒兴力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的

63.08%，完成上述股份转让需新湖集团、恒兴力对部分质押股份做出

解质押安排。 

2、本次股份转让尚需转受让双方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并经相关

国资监管部门审批通过、其他主管部门（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

关于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审批（如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

规性确认等程序，方能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本次股份转让能

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所涉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没有变化。 

本次交易有利于优化公司股东结构，完善公司治理，推动公司业

务快速发展，进一步增强公司竞争实力，有利于上市公司长远发展以

及战略目标的实现，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增持）和《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减持）将于 2 日内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本次股份转让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四、独立性情况 

本次变更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在资产、人员、机构、财务、业

务经营等方面保持独立。 

五、影响分析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尚在进行中，不会对公司治理、日常管理、

生产经营、独立性及偿债能力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本页无正文，为《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之盖

章页）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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